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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和措施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工作措施
	责任部门

	1
	指导和监督医疗废物在医疗机构内的分离、收集、运送、暂存、交接。
	组织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废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开展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相关工作。
	医政处

	
	
	对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医政处、
省疾控局监督处

	2
	指导和监督医疗机构污水收集、处理和消毒。
	组织医疗机构开展污水收集、处理和消毒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开展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相关工作。
	医政处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污水消毒进行监督检查。
	医政处、
省疾控局监督处

	3
	加强医用辐射设施设备管理。
	全面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加强全省《放射诊疗许可证》管理。
	职业健康处

	
	
	组织对全省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省疾控局监督处

	4
	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指导饮用水水质调查、卫生学评价和标准研究，指导各地区定期发布饮用水龙头水水质信息。
	制定《2026年辽宁省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实施方案》，对生活饮用水末梢水监测和按季度向社会公开工作提出具体、明确的工作要求，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每季度均向社会公开本辖区生活饮用水末梢水的安全状况信息。
	省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处

	5
	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
	全面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设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实行常态化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
	科教处

	6
	开展环境与健康宣传教育，普及科学健康和防护知识。
	充分发挥我委官方网站、“健康辽宁”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新媒体宣传阵地作用，策划系列科普专题，广泛推送环境健康防护要点、污染防控与健康保健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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